湖北工业大学2019年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章程
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的通知》要求，我校将开展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的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接收对象
申请人必须是具有推免资格高校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的2019年应届本科毕业生，不含专升本、独立学院、对口升学等学生），并获得所在学校推荐免试资格。
二、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信念坚定，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法，积极向上，身心健康，诚实守信，学风端正，无任何考试作弊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记录。品行表现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的记录。

（二）申请人学术研究兴趣浓厚，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倾向，且本科期间学习成绩优秀，专业成绩或综合成绩名列本专业前茅，被推荐高校列入推免生名单。

（三）申请人英语基础好，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六级考试（425分及以上）；艺术类专业学生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425分及以上）；英语类专业学生须通过国家专业四级考试；985高校或部分有特殊学术专长应届本科毕业生此项条件可适当放宽。
（四）申请人身体健康状况应符合教育部规定的体检标准。
三、接收专业及人数
我校《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的招生目录中公布所有学术型专业以及全日制所有专业学位专业均可接收推免生;接收推免生的总人数不超过招生指标总数的50%。
四、申请材料
凡有意申请我校2019年推荐免试生的学生，复试时需提供以下材料：

1.本人学生证、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2.国家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单复印件（原件备查）;
3.1-6学期（建筑学1-8学期）的本科阶段大学成绩单原件（须加盖教务部门公章）;
4.有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科研成果或获奖证书者，提供复印件一份（原件备查）;
5.《湖北工业大学2019年推免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申请表》（点击下载）
材料整理及提交方式：所提供材料均采用A4纸大小（成绩单可按所在学校格式），申请材料均需在复试时递交所申请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一经收到，不再退还。（并请同时将上述材料压缩成一个zip格式文件发送至1247346384@qq.com）。
五、接收工作安排
（一）申请人必须在2018年9月28日至10月24日期间通过教育部 “推免服务系统”，（网址:http://yz.chsi.com.cn/tm)向我校相关专业提出申请。

（二）我校分批次审核申请信息，择优选拔，并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向符合条件的考生发复试通知。

（三）复试录取基本要求

复试考察学生德、智、体、能、勤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着重考察学生科研创新潜力，对学科的认识、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考生知识背景等。

复试可采用笔试与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学院可根据申请学生情况及时遴选，分批次组织复试，具体复试办法及复试时间由各学院自定，所有复试工作必须在2018年10月22日之前完成。

（四）凡通过复试，被我校接收的考生，由研招办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发布待录取通知，考生收到待录取通知后，须在24小时内通过“推免服务系统”确认录取，否则视为放弃。

（五）录取信息公示与公开。凡被我校拟录取的推免生名单须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http://yjs.hbut.edu.cn/channels/219.html）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
六、奖励政策

报考我校并被录取的推免生取得学籍后，第一学年在可直接享受我校一等奖学金10000元/人的基础上，还可同时获得优质生源奖学金10000元/人。
七、其他说明
（一）推免生请在研招网报名系统备注“BZ”栏填写预报导师姓名，申请的硕士专业，应严格按照我校招生目录填写，所报专业原则上须与其本科所学专业属于同一个一级学科。
（二）跨门类报考的推免生，首先应有导师同意接收，研究生院审核批准，复试合格者方能录取。
（三）推免生必须保证全部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一经发现提交的材料内容不真实或不准确，我校将取消其录取资格。
（四）推免生在第四学年（建筑学第五学年）学习成绩有不及格科目，或毕业答辩不合格的或受到纪律处分，或政审、体检不合格的，取消录取资格。

（五）录取名单和有关通知将公布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网址：http://yjs.hbut.edu.cn/channels/219.html），请及时关注。

（七）体检工作统一安排在转年与统考生一起进行。
（八）学校欢迎广大师生对推免生工作进行监督，校纪委及研究生院接受反映举报（监督电话：027-59752000、59750034），为便于核实处理，投诉人需提交署名书面材料。

八、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湖北工业大学     单位代码：10500
单位地址：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行政楼B座101室
邮政邮编：430068   联系电话：027-59752000、59750167
              湖北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二〇一八年九月6日

各招生学院联系方式：
	序
	单位名称
	电话
	序
	单位名称
	电话

	001
	机械工程学院
	027-59750413
	002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027-59750434

	003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027-59750455
	004
	生物工程与食品学院
	027-59750467

	005
	土木建筑与环境学院
	027-59750504
	006
	计算机学院
	027-59331738

	007
	艺术设计学院
	027-59750515
	008
	工业设计学院
	027-59750652

	009
	经济与管理学院
	027-59750561
	010
	马克思主义学院
	027-59750574

	011
	外国语学院
	027-59750581
	012
	理学院
	027-59750597

	013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027-59750965
	014
	机电研究设计院
	027-87886541

	015
	天然药物生物制造科学中心
	027-59750492
	
	
	


湖北工业大学2019年推免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申请表
	姓名
	
	出生日期
	
	照
片
近期一寸免冠正面照片
（打印表格后粘贴）

	性别
	
	政治面貌
	
	

	民族
	
	身份证号码
	
	

	通信地址及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E-mail
	

	所在学校及院、系
	
	毕业时间
	

	学习专业
	
	入学时间
	

	申请学院
	
	申请专业
	

	申请导师

姓名
	
	
	

	何时获得何种奖励
	获 奖 名 称
	排 名
	时间

	
	
	
	

	
	
	
	

	发表论文和获得的其他科研成果情况：

	申请人所学专业的同年级总人数为      人，
申请人本科前三学年总评成绩在本专业（同年级）排名为     名。
申请人四级/六级成绩为       。

	本人保证，以上所填一切内容（包括本人所提供的所有申请材料）均为本人的真实情况，本人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接收学院意见：
院长（签字）：      日期：    学院公章
	接收学校意见：
             日期：


